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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政府工務處分層負責明細表 

承辦

單位 

公務項目及內容 決 行 權 責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 考 
項目 內容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科長 處長 秘書長 副縣長 縣長 

土

木

工

程

科 

一、道路

建設

工程 

(一)道路、橋樑工

程 計 畫 之 興

辦、預算、採

購招標 

擬辦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前項工程之訂

約、施工及監

督等履約管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前項工程申報

估驗計價、驗

收、決算等審

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道路

養護

工程 

(一)道路養護工程

之 興 辦 、 預

算、採購招標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前項工程之訂

約、施工及監

督等履約管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前項工程申報

估驗計價、驗

收、決算等審

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四)道路管線挖掘

申請許可及管

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五)挖掘路面代修

工程調查勘估

施工及監督 

擬辦 審核 核定      

 

(六)天然災害道路

搶通之調查及

處理 

擬辦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七)道路行政、養

護工程調查統

計及進度報表 

擬辦 審核 核定      

 
(八)公共設施管線

業務 
擬辦 審核 核定      

 (九)寬頻管道業務 擬辦 審核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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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

單位 

公務項目及內容 決 行 權 責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 考 
項目 內容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科長 處長 秘書長 副縣長 縣長 

土

木

工

程

科 

三、路燈

養護

工程 

(一)路燈裝設養護

工程之興辦、

預算、採購招

標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前項工程之訂

約、施工及監

督等履約管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前項工程申報

估驗計價、驗

收、決算等審

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四)路燈養護之調

查統計及進度

報表 

擬辦 審核 核定      

 
(五)路燈搶修之調

查及處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四、村容

改善

及災

害復

建工

程 

(一)村容公共設施

改善工程之興

辦、預算、採

購招標 

擬辦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原列公共

工程科業

務改列土

木工程科

業務 

 

(二)災害復建工程

之 興 辦 、 預

算、採購招標 

擬辦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三)前項工程之訂

約、施工及監

督等履約管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四)前項工程申報

估驗計價、驗

收、決算等審

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公

共

工

程

科 

一、港埠

建設

工程 

(一)代辦國內商港

計畫之興辦、

預算、採購招

標 

擬辦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原列土木

工程科業

務，改列

公共工程

科業務 (二)前項工程之訂

約、施工及監

督等履約管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前項工程申報

估驗計價、驗

收、決算等審

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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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

單位 

公務項目及內容 決 行 權 責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 考 
項目 內容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科長 處長 秘書長 副縣長 縣長 

公

共

工

程

科 

二、工程

品質 

(一)修訂公共工程

品質管理法規 
擬辦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督導工程施工

品質及安全衛

生業務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辦理全民監督

公共工程網路

通報 

擬辦 審核 核定      

 
(四)公共工程執行

管控業務 
擬辦 審核 核定      

 

(五)協助調查工程

品質評鑑業務

（金質獎） 

擬辦 審核 核定      

 
(六)工程施工查核

業務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工程

建設 

(一)代辦重大公共

建 築 新 建 工

程： 

        

 

1.代辦建築工程

之 興 辦 、 預

算、採購招標 

擬辦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2.代辦建築工程

變更設計預算

書、圖審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3.代辦建築工程

之訂約、施工

及監督等履約

管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4.代辦建築工程

施工協調 
擬辦 審核 核定      

 

5.代辦建築工程

申報估驗之勘

驗審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6.代辦建築工程

申報竣工之驗

收審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主辦、代辦之

在建工程之防

災業務彙辦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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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

單位 

公務項目及內容 決 行 權 責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 考 
項目 內容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科長 處長 秘書長 副縣長 縣長 

公

共

工

程

科 

四、土資

管理 

(一)土石採取之營

建剩餘土石方

堆置管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五、營造

業管

理 

(一)營造業及土木

包 工 業 之 設

立、變更登記

管理 

擬辦 核定       

 
(二)營造業審議委

員會 
擬辦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三)函轉技師與技

術顧問機關之

管理文書 

擬辦 核定       

都

計

建

管

科 

一、都市

計畫

研擬 

(一)全縣都市計畫

通盤檢討之研

擬與修訂 

擬辦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都市計畫區域

內公共工程規

劃分期分區發

展計畫 

擬辦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都市

計畫

行政 

(一)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用地多目

標使用相關作

業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私有公共設施

保留地與公有

非公用土地交

換作業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公共設施保留

認定及清查作

業 

擬辦 審核 核定      

 
(四)都市計畫法令

之釋疑 
擬辦 審核 核定      

 
(五)都市計畫行政

命令之執行 
擬辦 審核 核定      

 
(六)有無妨礙都市

計畫證明核發 
擬辦 核定       

 
(七)土地使用分區

證明核發 
擬辦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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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

單位 

公務項目及內容 決 行 權 責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 考 
項目 內容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科長 處長 秘書長 副縣長 縣長 

都

計

建

管

科 
二、都市

計畫行政 

(八)公共設施完竣

地區認定及劃

分作業 

擬辦 審核 核定      

(九)都市計畫統計

報表編報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都市計畫查詢

案件答覆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一)違反都市計

畫稽查裁罰

業務 

擬辦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三、都市

計畫

審議 

(一)都市計畫公開

展覽及公告實

施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及行政

作業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都市計畫報內

政部核定事項 
擬辦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四、都市

計畫

樁位

管理 

(一)都市計畫樁恢

復、測定及管

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都市計畫樁公

告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都市計畫樁複

測案 
擬辦 審核 核定      

 

五、都市

開發 

(一)開發許可審議

作業標準原則

事項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開發許可審議

作業執行管制

與環境管理維

護原則事項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三)都市開發地區

研選事項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四)都市設計及土

地使用開發許

可審議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6 

承辦

單位 

公務項目及內容 決 行 權 責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 考 
項目 內容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科長 處長 秘書長 副縣長 縣長 

都

計

建

管

科 

六、容積

移轉 

(一)容積移轉規範

與許可作業制

定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容積移轉申請

案件審查 
擬辦 審核 核定      

 

七、都市

更新 

(一)都市更新地區

劃定 
擬辦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辦理政府都市

更新業務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協助輔導民間

都市更新業務 
擬辦 審核 核定      

 
(四)都市更新審議

業務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五)都市更新法令

研擬與修訂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六)都市更新推動

之 輔 導 、 協

助、諮詢、爭

議處理及監督

管理業務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七)都市更新法令

及實務宣導 
擬辦 審核 核定      

 

八、建築

管理 

(一)建築執照之申

請、許可、變

更及使用之核

發、補發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使用執照遺失

補發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使用執照謄本

之核發 
擬辦 審核 核定      

 

(四)畸零地合併調

處及公有畸零

地合併使用證

明核發 

擬辦 審核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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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

單位 

公務項目及內容 決 行 權 責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 考 
項目 內容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科長 處長 秘書長 副縣長 縣長 

都

計

建

管

科 

八、建築

管理 

(五)法定空地分割

證明核發 
擬辦 審核 核定      

(六)建築線指定 擬辦 審核 核定      

 
(七)現有巷道之認

定 
擬辦 審核 核定      

 
(八)現有巷道改道

或廢止 
擬辦 審核 核定      

 (九)建築施工管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建築師業務管

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一)建築爭議案

件之處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二)禁限建範圍

查詢業務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三)建管法令暨

解釋令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四)建管報表 擬辦 審核 核定      

 

九、使用

管理 

(一)建築物使用管

理綜合業務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建築物變更使

用執照之核准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室內裝修之管

理、許可核發 
擬辦 審核 核定      

 
(四)建築物公共安

全管理申報 
擬辦 審核 核定      

 
(五)建築物公安相

關聯合稽查 
擬辦 審核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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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

單位 

公務項目及內容 決 行 權 責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 考 
項目 內容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科長 處長 秘書長 副縣長 縣長 

都

計

建

管

科 

九、使用

管理 

(六)公寓大廈管理

綜合業務 
擬辦 審核 核定      

(七)建築物分戶、

增編門牌證明

核發 

擬辦 審核 核定      

 
(八)建築物停車空

間管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九)海砂屋建築物

管理業務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輻射屋污染建

築物管理業務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一)廣告物招牌

管理業務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二)無障礙生活

環境改善業

務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三)防空避難設

備之臨時使

用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四)建築物耐震

評估業務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五)昇降設備管

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六)使用管理報

表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違建

管理 

(一)違章建築查報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違章建築行政

處分及移送法

辦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三)違章建築拆除 擬辦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四)違章建築督導

考核 
擬辦 審核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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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

單位 

公務項目及內容 決 行 權 責 會辦 

機關 

(單位) 

備 考 
項目 內容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承辦人 科長 處長 秘書長 副縣長 縣長 

都

計

建

管

科 

十、違建

管理 

(五)違建爭議案件

之處理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六)違建對策研議

及法規、行政

命令 

擬辦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十一、其

他建築

管理 

(一)中央及其他縣

(市)政府副知

函文 

擬辦 核定      新增項目 

 


